
证券代码：000537� � �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2016-029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本公司正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

司股票已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起停牌，并于当日披露了《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积极论证重组方案。因

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

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待有关事项确

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300244� � � �证券简称：迪安诊断 公告编号：临2016-051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

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0331� � �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07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新华联控股） 通知，

2016

年

4

月

18

日新华联控股将其持有的限售流通股

200,000,000

股

公司股份质押给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此次质押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84%

，质

押期限为

2

年。

截止本公告日， 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

200,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9.84%

。上述股权质押后，新华联控股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000,000

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

9.84%

。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曹世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慧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慧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1,587,280,772.82 1,320,952,745.23 2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8,028,370.92 47,831,453.26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2,060,232.74 47,332,130.19 -11.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668,146.79 68,158,515.49 -97.5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04 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0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2.47% -0.1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3,681,194,175.63 3,641,954,529.87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083,666,481.45 2,035,638,110.53 2.3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4,880.7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7,049,162.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942.73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053,200.85

合计

5,968,138.1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7,06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

（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曹世如 境内自然人

55.48% 754,460,000 565,845,000

曹曾俊 境内自然人

6.15% 83,640,000 62,730,0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7% 35,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五组合

其他

1.12% 15,238,65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5% 11,531,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嘉实事

件驱动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20% 2,720,090

孙渝 境内自然人

0.17% 2,262,061

刘波 境内自然人

0.17% 2,257,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博时国

企改革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5% 1,983,100

张松蕾 境内自然人

0.14% 1,919,50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曹世如

188,6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615,0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0

曹曾俊

20,9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1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15,238,655

人民币普通股

15,238,65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53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31,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

实事件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20,090

人民币普通股

2,720,090

孙渝

2,262,061

人民币普通股

2,262,061

刘波

2,25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7,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

时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98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3,100

张松蕾

1,919,504

人民币普通股

1,919,5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曹世如女士与曹曾俊先生为母子关系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货币资金：货币资金比上年末下降 37.20%，主要下降原因是本期新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2. 其他非流动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比上年末下降 49.15%，主要下降原因是上年末预付购房产，本期手续办理

完毕后转为固定资产所致；

3. 应付职工薪酬：应付职工薪酬比上年末下降 70.88%，主要下降原因是上年计提员工年终奖，本期已发放所致；

4. 销售费用：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上升 36.33%，主要上升原因是新增门店的租金摊销、续签门店租金增涨、收购

红艳、互惠门店产生的租金摊销所致；

5. 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上升 486.76%，主要上升原因是本期取得社保局的就业补贴所致；

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6,649.04万元，主要减少原因是支付人力成本增加、门店各项

营业费用增加所致；

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47,868.56 万元， 主要减少原因是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减少所

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2015年 7月 6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收购工作已于 2016年 3月完成。 公司此次收购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使公司门店销售网络更加完整，

辐射范围更为宽广、销售能力更加强大，有利于公司整合线下优势资源，实现创新发展，进一步体现公司的市场竞争

力，加强公司 IMP（综合服务平台）及 O2O战略的落地实施。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购成都市

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及其

进展公告

2015

年

07

月

07

日

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收

购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

（

2015-046

）

2016

年

03

月

09

日

公司关于收购成都市互惠超市有限责

任公司的进展公告

（

2016-023

）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

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曹世如

关于同业竞争

、

关联交易

、

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2011

年

03

月

05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曹曾俊

关于同业竞争

、

关联交易

、

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2011

年

03

月

05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曹世如

关于同业竞争

、

关联交易

、

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诺

关于避免关联交易

事项的承诺

2011

年

03

月

05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曹曾俊

关于同业竞争

、

关联交易

、

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诺

关于避免关联交易

事项的承诺

2011

年

03

月

05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曹世如 其他承诺

关于财政补贴或有

风险的承诺

2011

年

03

月

05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曹世如 其他承诺

关于商标转让的承

诺

2011

年

08

月

30

日

曹世如女士

实际控制公

司期间

正在履行

曹世如 其他承诺

关于租赁房屋或有

风险的承诺

2011

年

03

月

05

日

公司上市前

签订租赁合

同期满为止

正在履行

曹世如 其他承诺

关于转让成都红旗

资产管理

（

集团

）

有

限公司相关关联租

赁物业的承诺

2011

年

03

月

05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成都红旗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承诺

关于公司分红的承

诺

2011

年

11

月

29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曹世如 再融资承诺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采

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2016

年

02

月

22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公司董事

、

高

管

再融资承诺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采

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2016

年

02

月

22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

，

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无

四、对 2016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 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0.00%

至

5.0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11,757.55

至

12,345.43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11,757.5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加强内部控制

,

优化管理结构

,

销售收入较去年有所增长等

.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2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沟通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及发展前景

2016

年

02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沟通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及发展前景

2016

年

02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沟通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及募集资金

使用问题

2016

年

03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沟通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及发展前景

2016

年

03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沟通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及发展前景

2016

年

03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沟通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及非公开发

行股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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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33� � � � �证券简称：大杨创世 编号：临2016-40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60793

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

请予以受理。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

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65� � �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2016-046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19

日收到了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

160780

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9日

股票代码：601233� � �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0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 1月 22日，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上述议案经公司 2014 年 2 月 10 日召开的 2014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

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 28 亿元（人民币，下同）的短期融资券，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发

行的具体事项。

2014年 6月 18日，经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4】CP253 号）核准，交

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27 亿元。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

日起 2年内有效。

2016 年 4 月 13 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 2016 年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 3

亿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16年 4月 15日全额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16

桐昆

CP002

代码

041658027

期限

365

日

起息日

2016

年

04

月

15

日 兑付日

2017

年

04

月

15

日

计划发行总额

3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3

亿元

发行利率

4.0％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3

合规申购金额

4.2

亿

最高申购价位

4.32%

最低申购价位

3.50%

有效申购家数

3

有效申购金额

3.90

亿

薄记管理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

网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0日

证券代码：600638� � � �股票简称：新黄浦 编号：临2016-009

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公司建设开发的科技京城是具有

"

一园多基地

"

独特格局的高科技园区，集高新技术成

果转化、孵化、展示和交易四大功能于一体，公司无偿提供余二万平方米场地用于国家级创

业中心

--

上海集成电路孵化基地和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平台的建设。自

2007

年以来

在市信息办、黄浦区政府的重点扶持下，科技京城在确保每年入住园区的高科技企业年度

纳税总额均超

2

亿元的前提下，公司连续

8

年每年取得黄浦区财政局

2000

万元的科技京城发

展基金补贴。

2016

年

3

月已收到黄浦区财政局下拨

2000

万元科技京城专项基金补贴。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补助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作为营业外收入直接计入公司当期损益，该部分政府补助带来净利润

1500

万元，预计约

占公司

2016

年一季度完成净利润的

45%

左右。

特此公告。

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2016-35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收到公司

副总经理刘伟湘先生、谢伟香先生递交的辞呈函。刘伟湘先生、谢伟香先生因个人原因，向

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刘伟湘先生、谢伟香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工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辞呈函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董事

会对刘伟湘先生、谢伟香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697� � �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2016-037

第一季度

报告

（上接B15版）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艾迪西出现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认购对象艾缤投资、旗铭投资均系上市公司目前实际控制人郑永刚控制的企业；本次交易配套融资认购对象

上银资管计划部分认购人为申通快递或其子公司中层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亲属。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认购对象太和投资系认购对象

谢勇控制的企业。

（五）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

（六）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徳殷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陈德军、陈小英将成为上市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徳殷控股、陈德军、陈

小英分别承诺：

①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艾迪西股份；

②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６

个月内如艾迪西股

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公司

／

本人持有的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

购的艾迪西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６

个月；

③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本公司

／

本人在艾迪西拥有权益的股份。在此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④３６

个月锁定期满后，若可能存在约定的盈利补偿且未实施情形的，德殷控股所持的

股份继续锁定，直至盈利补偿实施完毕之时；

⑤

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艾迪西股份由于艾迪西送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而孳息的股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２

、谢勇、磐石熠隆、艾缤投资、太和投资、旗铭投资、财通资管、上银基金、平安置业、天阔投资等承诺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三、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

申通快递控股股东德殷控股及实际控制人陈德军、陈小英承诺：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

２０１６

年期间完成，申通快递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为

１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二）业绩承诺补偿

申通快递控股股东德殷控股、实际控制人陈德军、陈小英将根据重组相关法规之要求以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及

现金对价作为业绩补偿承诺，具体补偿金额及方式如下：

１

、补偿条件

交易各方同意，股份交割日后，艾迪西和申通快递应在承诺期内各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如申通快递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应在承诺期内各年度上市公司审计

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艾迪西支付补偿。

２

、补偿金额及计算方式

当约定的补偿责任发生时，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将以其通过本次发行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现金对价向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具体补偿金额及计算方式如下：

如申通快递任一年度所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约定的截至该年度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则当期应补偿金额

＝

（基准日至当期期

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

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

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

×

本次交易的总对价

－

已补偿金额

净利润数应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３

、补偿方式及实施

（

１

）如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需向艾迪西支付补偿，则先以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

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①

先由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

当期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的股份价

格

②

艾迪西在承诺期内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

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

＝

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③

艾迪西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应返还金额

＝

截至补偿前每

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

×

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

④

艾迪西董事会负责办理艾迪西以总价

１．００

元的价格向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定向回购并注销当期应补偿股份的具体手续。

⑤

按照以上方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仍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以现金补偿。徳殷控股有限公司、陈德军、陈

小英需在收到艾迪西要求支付现金补偿的书面通知之后

３０

日内将所需补偿的现金支付至艾迪西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

２

）在承诺期届满后六个月内，艾迪西聘请各方一致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股权进行减值测试，

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目标股权期末减值额

＞

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

＋

承诺期内已补偿现金，则徳殷控

股、陈德军、陈小英应对艾迪西另行补偿。补偿时，先以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

部分以现金补偿。因目标股权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金额

＝

期末减值额

－

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

的补偿额。

（

３

）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计算结果如出现小数的，应舍去取整。

（

４

）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向艾迪西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的对价。

四、过渡期间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本次交易各方同意，在过渡期内，拟置出资产的收益或亏损均由承接主体享有或承担；拟置

入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盈利归上市公司享有，拟置入资产在过渡期的期间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拟置入资产

全体股东承担。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德殷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陈德军、陈小英将成为上市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根据《重组

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配套融资认购对象艾缤投资、旗铭投资均为上市公司目前实际控制人郑永刚控制的企业，因此，艾缤投资、旗铭投资认购本

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配套融资认购对象上银资管计划的认购人包含申通快递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因此上银资管计划认购本

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涉及收购申通快递关联方桐庐安顺部分车辆，因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３３

，

１７７．６０

万股，泓石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郑永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假设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约

１１９

，

９０２．６１６６

万股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德殷控股将持有上市公司约

８２

，

２８８．４９６６

万股股份，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约

９０

，

６８７．７６６１

万股股份，占比约

５９．２４％

，德殷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陈德军、陈小英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

比例

１

德殷控股

－ － ８２

，

２８８．４９６６ ５３．７６％

２

陈德军

－ － ４

，

３４２．４２２３ ２．８４％

３

陈小英

－ － ４

，

０５６．８４７２ ２．６５％

小计

－ － ９０

，

６８７．７６６１ ５９．２４％

４

泓石投资

８

，

９５０．００００ ２６．９８％ ８

，

９５０．００００ ５．８５％

５

艾缤投资

－ － ３

，

８７１．６９８１ ２．５３％

６

旗铭投资

－ － ３

，

０６６．８２８９ ２．００％

小计

－ － １５

，

８８８．５２７０ １０．３８％

７

谢勇

－ － ４

，

４４３．０９１９ ２．９０％

８

太和投资

－ － ３

，

８３４．４４９１ ２．５０％

小计

－ － ８

，

２７７．５４１０ ５．４１％

９

达孜县欣新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４９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５％ ５

，

４９０．００００ ３．５９％

１０

杜佳林

２

，

４６９．９９７４ ７．４４％ ２

，

４６９．９９７４ １．６１％

１１

磐石熠隆

－ － ３

，

９５６．１７７７ ２．５８％

１２

青马

１

号资管计划

－ － ３

，

０４３．２１３６ １．９９％

１３

上银资管计划

－ － ３

，

０４３．２１３６ １．９９％

１４

平安置业

－ － ２

，

１３０．２４９５ １．３９％

１５

天阔投资

－ － １

，

８２５．９２８１ １．１９％

１６

其他股东

１６

，

２６７．６０２６ ４９．０３％ １６

，

２６７．６０２６ １０．６３％

－

合计

３３

，

１７７．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３

，

０８０．２１６６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

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末资产总额

１５７

，

０３６．２４

万元的比

例为

１０７６．１８％

，超过

５０％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的净资产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

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末净资产额

７２

，

８０５．２５

万元的比

例为

２３２１．２６％

，超过

５０％

，且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因此本次交易在净资产方面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本次交易中， 拟置入资产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７７１

，

１４４．９５

万元， 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４４

，

６６３．９９

万元的比例为

５３３．０６％

，超过

５０％

，因此本次交易在营业收入方面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出售所拥有的全部资产、负债，拟置出资产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末资产总额

１５７

，

０３６．２４

万元的比例低于

５０％

。

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的净资产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末净资产额

７２

，

８０５．２５

万元的比例不低于

５０％

，且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因此本次交易在净资产方面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的

２０１５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１４４

，

６６３．９９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４４

，

６６３．９９

万元的比例为

１００％

，

超过

５０％

，因此本次交易在营业收入方面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二）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

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末资产总额

１５７

，

０３６．２４

万元的比

例为

１

，

０７６．１８％

，超过

１０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陈德军、陈小英。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八、本次交易中不确认商誉的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向陈德军、陈小英及其控制的德殷控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申通快递

１００％

股权，同时陈德军、陈小

英将取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因此本次重组法律意义上的收购方（上市公司）将成为会计上的被收购方，本次重组法律意义上的被收

购方（申通快递）将成为会计上的收购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重组构成反向购买。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将全部

资产及负债出售，交易发生时，上市公司不构成业务。根据财政部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发布的《关于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行间接

上市会计处理的复函》（财会便〔

２００９

〕

１７

号）的规定，本次交易行为系不构成业务的反向收购。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

业

２００８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

２００８

〕

６０

号）的规定，本次交易按照权益性交易的原则进行处理，不确认商誉或当期损益。

九、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申通快递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分别将持有的申通快递

８０％

股权、

１０．３４％

股权、

９．６６％

股权转让给艾迪西。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徳殷控股股东陈德军、陈小英做出股东决定，将徳殷控股持有的申通快递

８０％

股权转让给艾迪西。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Ｕｌｔｒａ

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收购上市公司全部资产、负债相关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预案及相关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程序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满足的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豁免陈德军、陈小英、德殷控股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的义务；

２

、本次交易之拟置出资产的出售尚需取得浙江省商务厅的批复；

３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重组方案能否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以及

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独立财务顾问保荐资格

上市公司聘请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华英证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有保荐人资格。

十一、中介机构关于未能勤勉尽责时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专项承诺

华英证券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未能勤勉尽责的，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上海市锦天城律所事务所承诺：“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按照律师行业的业务标准和执业规范，对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迪西”）重大资产出售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所涉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核查验证，确保出具的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因本所为艾迪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本所将依法赔

偿投资者损失。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证券法》、《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３

］

２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如相

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相应修订，则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执行。本所承诺将严格按生效司法文书所认定的赔偿方式和

赔偿金额进行赔偿，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所未能勤勉尽责的，将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所未能勤勉尽责的，将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万隆评估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中涉及拟购买资产评估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未能勤勉尽责

的，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沃克森评估承诺：“如本次重组申请文件中涉及拟出售资产评估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未能勤勉尽

责的，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节 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

（一）交易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之拟置出资产的出售尚需取得

浙江省商务厅的批复等。本次交易方案能否取得中国证监会等机构的核准或批复存在不确定性，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核准或批复的

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交易被终止或取消的风险

尽管标的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了保密措施，但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仍存在因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

交易而致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可能。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的评估增值及交易作价较高，交易各方因本次交易需缴纳的相关税负金额较大，本次交易可能存在因交易

各方税务筹划未能满足税务缴纳要求而暂停、终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风险。

此外，若交易过程中，拟置入资产业绩大幅下滑，或出现不可预知的重大影响事项，则本次交易可能将无法按期进行。如果本次交

易无法进行或需重新进行，则交易需面临重新定价的风险。由于取得证监会核准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在本次交易审核过程中，

交易各方可能需要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不断完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双方无法就完善交易方案的措施达成一致，本次交易对象及标的

公司均有可能选择终止本次交易，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三）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评估增值较大的风险

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将对拟置入资产采用了收益法及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经评估，申通快递

１００％

股权采用收益法

的评估值为

１

，

６９１

，

２１６．８８

万元，较申通快递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增值

１

，

６１３

，

５１５．２５

万元，评估增值

率为

２０７６．５５％

。

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的评估值增值幅度较大， 主要是由于申通快递是一家快递平台和快递信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快递服务

公司，其所处的快递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申通快递属于轻资产类公司，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其管理经验、业务网络、信息系统、

服务能力、人才团队、品牌优势等重要的无形资源无法量化体现在其资产负债表中。

评估机构在估值过程中履行了勤勉、尽职的义务，并严格执行了估值的相关规定，但由于资产评估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相关

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如果假设条件发生预期之外的较大变化，可能导致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风险，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

资产运营情况未达到预期进而影响拟置入资产估值的风险。

（四）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的风险

根据对标的公司未来经营情况的合理预测，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等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申通快递在

２０１６

年

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上述业绩承诺是申通快递股东综合考虑行业发展前景、业务发展规划等因素所做出的预测。若申通快递在业绩承诺期内

的盈利未达预期，可能导致申通快递股东作出的业绩承诺与标的公司未来实际经营业绩存在差异。业绩承诺期内，如发生市场竞争

加剧或业务发展未达预期的情形，则申通快递存在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

（五）募集配套资金失败或不足的风险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谢勇、磐石熠隆、艾缤投资、旗铭投资、太和投资、青马

１

号资管计划、上银资管计划、平安置业、天阔投

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支付本次重组拟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受证券市场激烈变化或

监管法律法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或受本次募集资金认购对象认购资格的影响，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存在失败或募集不足的风险，提

请投资者注意。

（六）对外担保等或有负债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

３６

，

３８５．９０

万元；在此担保额度下实际发生的借款总额为

１７

，

３８４．６５

万元。同时，根据《资产置出协议》，“甲方（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截至交割日，甲方为拟置出资产范围内的

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保证合同尚未履行完毕的，应继续履行至该等保证合同期限结束之日；为保证拟置出资产业务经营的顺利过

渡，甲方同意在交割日后

１２

个月内继续为标的公司及其拟置出资产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总额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

亿元整）以内的担保，但被担保方应安排提供反担保。”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虽然尚未发现由上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全资子公司存在到期不履行还款义务或丧失偿债能力的情

形，但仍然不能排除上市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因拟置出资产范围内的公司到期不履行还款义务而被债权人追偿的风险。

二、拟置入资产的相关风险

（一）市场风险

１

、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快递行业总体上与宏观经济增长速度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经济要素的变动将会影响快递行业的服务总量进而影响行业内

公司的经营业绩。在经济处于扩张时期，货物运输供求增加，快递行业繁荣；反之，在经济处于紧缩时期，货物运输供求减少，快递行业

也萧条冷淡，上述宏观经济的波动情况，将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对我国快递行业的整体发展以及申通快

递未来业务增长情况产生一定影响。

２

、市场竞争导致的风险

国内快递行业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已较为激烈。虽然申通快递对快递业务定位和发展已做好长期发展战略和运营

计划，但仍将面对快递市场的激烈竞争。另外，我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日趋激烈的竞争，导致消费者对与其相关的快递服务

品质要求日益提高。部分大型电子商务企业，通过自建物流体系的方式降低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依赖，一方面可以更好的满足电子

商务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在其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业务的其他企业提供相应的快递服务。因此，申通快递在相关领域面临

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如申通快递不能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应对目前的市场竞争格局，将面临业务增长放缓及市场份额下降的风险。

３

、市场结构调整带来的风险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十二五”期间要推动西部大开发再上一个新台阶。未来，我

国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制造业等部分产业往中西部内陆地区迁移的趋势愈加明显，相关快递市场也将向中西部

扩展。

市场结构的调整对申通快递的网络布局及市场和客户的拓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申通快递未能及时进行相适应的布局，则可

能面临失去新增市场发展机遇的风险。

４

、燃油价格及人工工资上涨的风险

燃油成本和人力成本是快递业务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燃油价格和人工工资的上涨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快递企业的利润水

平。近年来，受国际燃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燃油价格波动幅度较大，且随着我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人力成

本不断上升。若未来燃油价格和人工工资持续上涨，将给申通快递的成本控制带来一定的风险，从而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

（二）政策风险

１

、相关行业监管法规及产业政策变化的风险

申通快递的快递业务属于许可经营项目，受《邮政法》、《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快递服务》与《快递

业务操作指导规范》等法律规范、行政规章的监管与行业标准的约束。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或产业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可能直接影响申

通快递所在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并影响申通快递的经营业绩。

２

、国家税收及财政补贴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

报告期内，申通快递经历了国家对交通运输业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税收政策变化。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

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要求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在交通运输业、部分现代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行业和试点地区推行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上海市被纳入首批试点地区。

随后，“营改增”税收政策的试点范围逐步扩大。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发布的“财税［

２０１３

］

３７

号”《关于在全国

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业

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３

］

１０６

号），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包括公路运输在内的相关行业按照修订后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

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行“营改增”的税收政策。

自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始实行“营改增”政策以来，申通快递实际税负水平有所增加。若国家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

现代服务业的税收政策的再度变化可能会给申通快递业绩造成进一步的影响。

（三）经营风险

１

、加盟营业网点的相关风险

申通快递的营业网点主要采用加盟模式，该模式有利于申通快递借助加盟商的优势进行快递网络的布局和营销网络的扩张，同

时也有利于申通快递节约资金投入，降低投资风险。现阶段加盟营业网点在申通快递业务量及创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如果申通

快递的重要加盟商发生变动，将会对申通快递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申通快递通过与营业网点加盟商签订加盟合同的方式，对加盟营业网点日常运营的各个方面进行规范，报告期内，申通快递加

盟营业网点业务开展情况良好，且申通快递在多年经营中一直注重同加盟商保持良好关系。尽管申通快递对加盟营业网点在品牌、

价格、收派区域、面单信息、店铺装修等方面进行较为严格的管理，但加盟营业网点的人、财、物均独立于申通快递，经营计划也根据其

业务目标和风险偏好自主确定。若因加盟商严重违反加盟合同或因其在人、财、物投入和经营管理等方面无法达到申通快递的要求

或经营活动有悖于申通快递的品牌经营宗旨，申通快递将解除或不与其续签加盟合同，从而影响到申通快递的业务收入或使得申通

快递的品牌形象受到损害。

２

、租赁场地的经营模式及部分租赁房产权属尚不完善的风险

在业务快速发展阶段，为加快资金运转效率，申通快递的大部分营业网点及转运中心采取租赁的形式取得。由于申通快递对该

等租赁场地并不拥有所有权，因此存在租赁协议到期后无法与出租方继续签订租赁协议的风险。鉴于此，申通快递已根据其经营的

实际情况，按照各区域转运中心的重要程度并考虑业务开展的灵活性，与不同的转运中心出租方签订了期限不等的租赁协议或者购

买部分转运中心相关的土地和房产。同时，对于转运中心的租赁，申通快递一直遵循适度超前的原则，以动态规划的形式进行，一方

面通过持续优化网络布局从而促进转运中心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积极与大型的物流地产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保证业务发

展的需求。报告期内，申通快递未发生因无法与出租方续签租赁协议导致申通快递正常经营受到不利影响的情况。

另外，由于部分营业网点或转运中心租赁的房产权属不完善，第三方可能因此提出异议并可能致使申通快递不能按照相应租赁

合同之约定继续使用该等房屋， 或可能导致申通快递遭受损失。 申通快递一方面就上述租赁房屋的产权瑕疵问题与出租方持续沟

通，督促出租方最大可能完善房屋产权手续，并由出租方出具承诺约定，若因出租方存在产权方面的瑕疵导致申通快递发生损失的

情况下，出租方将承担相应损失。另一方面，申通快递通过加强内部管理，降低租赁房屋产权存在瑕疵的营业网点及转运中心的比

例，从而降低其对申通快递经营业绩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鉴于申通快递已与场地出租方签订了租赁协议，根据中国法律及协议的

约定，若出租方因该等房屋权属存在瑕疵的原因导致其违反与申通快递签订的租赁协议，则申通快递有权就因此遭受的损失向出租

方提出赔偿要求。此外，申通快递控股股东德殷控股、实际控制人陈德军、陈小英兄妹亦出具承诺承担申通快递因租赁房产权属不完

善所导致的经济损失。

３

、车辆运营安全事故可能带来的风险

申通快递的主营业务为快递业务，道路运输安全事故是申通快递面临的难以完全避免的重大风险之一。道路运输安全事故的发

生可能导致申通快递面临赔偿、车辆损毁及受到交通主管部门的处罚等风险。即使申通快递为运输经营车辆按照国家规定投保相应

的保险，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通事故发生后的赔偿支出，但当保险赔付金额无法完全满足事故赔偿支出时，将导致申通快递发生

额外的费用从而对申通快递的声誉、客户关系及经营业绩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４

、服务质量控制可能引发的风险

申通快递的快递收派、中转等各业务环节均存在一定的质量控制风险。尽管申通快递在日常运营中建立并严格遵守相应的服务

质量控制制度，但仍可能发生意外事故，从而造成承运物品的延误、损毁或丢失，也有可能发生由于人为因素发生延误、损毁或丢失

承运物品的情况。如因意外事故或人为因素给客户造成损失，将可能遭受客户或第三方的索赔。尽管申通快递在业务合同中加入了

责任限制条款，仍可能难以为申通快递提供充足的保障，并可能导致申通快递涉入仲裁或诉讼。上述情况均可能对申通快递的业绩

产生负面影响，并影响申通快递的声誉以及与客户的关系。

５

、信息系统潜在的风险

申通快递现有的信息系统已基本实现对业务流程及内部管理各个环节的全面覆盖，并存储了大量的客户、业务及管理相关的信

息数据。随着申通快递业务量的持续快速增长，申通快递开展业务运营、提供服务客户及实现申通快递管控对信息系统的依赖程度

也日渐提高。但是由于原有设备及系统承载能力有限，或尚未完成优化改进，根据申通快递信息技术部门的统计，申通快递在报告期

内曾发生过局部、短暂的网络系统故障，虽未影响申通快递业务的正常运营，但在一定程度上对申通快递内部信息收集汇总及时性

产生了不利影响。

申通快递一向重视对信息系统的持续研发和升级， 已与深圳市敏思达技术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对信息系统进一步

优化升级，以满足申通快递战略发展目标的需要，但是申通快递未来仍无法完全避免由于信息系统发生故障、数据丢失，或由于受到

恶意攻击，导致申通快递的业务开展和客户服务出现中断的风险。

６

、业务覆盖范围广阔、下属企业和员工众多带来的管理风险

快递行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企业员工的构成比较复杂，营业网点覆盖的地区较多，因此快递行业的企业在内部管理方面

存在一定的难以避免的风险。若申通快递后续仍将保持快速的发展速度，业务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下属营业网点及从业人员数

量将进一步增加，从而申通快递进一步面临因内部管理不善而导致的风险。

７

、员工社保和公积金未足额缴纳的风险

由于申通快递近年发展速度较快，员工人数较多且流动性较大，申通快递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开户手续办理需

要一定的时间，部分员工在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开户完成之前即已经离开公司，其在职期间发生的应缴金额未能完成缴纳，因此，

报告期内申通快递存在未为员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形。申通快递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若申通快

递及其下属分、子公司因以前年度的社保、公积金问题而产生补缴义务或受到任何罚款或损失，将全额补偿该等损失并承担相应的

责任。

８

、不可抗力的风险

申通快递的快递业务主要依靠各类车辆进行公路运输，因此不可避免的受到天气和道路运输条件的影响。由于我国各地区的自

然环境及气候条件不同，因此随着申通快递业务网络在全国范围的覆盖程度不断提高，将不可避免的面临更多诸如台风、暴雨、地震

及各类自然灾难的影响。类似的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均可能妨碍申通快递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

年的经营业绩。即使申通快递已经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备的灾害应急机制，可以在灾害期间快速响应、恢复生产，但由于申通快递业

务网络分布较广，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在局部地区可能发生的不可抗力带来的风险。

（四）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风险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除部分用于支付购买资产现金对价外，剩余部分将主要用于中转仓配一体化项目、运输车辆购置项目、技

改及设备购置项目、信息一体化平台项目等项目建设。申通快递已对上述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和规划，

申通快递将通过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拓展全国快递网络、提升中转服务质量、提高信息处理及运营管理效率，从而扩大业

务规模、提升经营业绩，实现申通快递的战略发展规划。但是在项目实施及后期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政策变化、技术进步、市场供求、

成本变化等诸多不确定因素，或外部市场环境出现重大变化等，导致项目不能如期完成或顺利实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否按

期建成并达到预期收益，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第三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上市公司目前盈利能力有待加强

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水暖器材（阀门、管件等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具体包括水暖器材、阀门、管件、建筑金属配件、智能

家庭及环保节能控制系统，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近年来，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严峻，欧债危机影响持续存在，欧元汇率

持续下降，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外销市场恢复缓慢，内销市场增长不足。因此，上市公司产品国内外市场整体低迷，市场增长空间有限，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加之劳动力成本持续高企，企业生产成本持续上涨，出口产品竞争优势不断弱化，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持续下

降，而且行业整体状况短期内不容乐观。

鉴于上述情况，为提高上市公司整体持续盈利能力，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广大中小股东切实利益，

上市公司拟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入盈利能力强、发展前景良好的优质资产，提升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主营业务转型和优

化。

（二）拟置入资产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

申通快递所处快递行业是现代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历经

３０

余年发展已成为推动流通方式转型、促进消费升级的现代化先导性

产业，有效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创造社会就业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趋重要，亦为国家产业政策

所大力支持。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快递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培育壮大快递企业、推进“互联网

＋

”快递、构建完善服务网络、

衔接综合交通体系、加强行业安全监管”等快递行业发展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优化快递市场环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政策措施，以

解决制约快递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导向，以“互联网

＋

”快递为发展方向，培育壮大市场主体，融入并衔接综合交通体系，扩展服务网

络惠及范围，保障寄递渠道安全，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寄递需求，更好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

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

年本）（

２０１３

年修正）》之“三十五、邮政业”将快递相关业务列入鼓励类，拟置入资

产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

（三）拟置入资产所属行业市场需求旺盛，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国内快递行业发展迅速，市场需求旺盛，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国内快递市场政策法规

日益完善、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及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网络零售快速发展以及消费者消费习惯转变、快递行业技术不断进步等诸多因

素的驱动下，国内快递行业近年来发展迅猛。

２０１４

年，我国快递市场以

１３９．６

亿件业务完成量居世界首位，

２０１５

年全国快递服务业业务

量完成

２０６．７

亿件，同比增长

４８．０７％

；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２

，

７６９．６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５．４１％

。

根据德勤和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快递行业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

》预计在国内宏观经济增长、中西部开发、电子商务持

续发展等因素推动下，未来中国快递市场仍将保持快速增长。中国快递市场

２０１５

年行业收入完成

２

，

７６９．６０

亿元。国家邮政局预计

２０１６

年快递业务量将完成

２７５

亿件，同比增长

３３％

；快递业务收入将完成

３

，

５３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７％

。

（四）标的公司具有较强盈利能力，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本次拟置入资产为申通快递

１００％

股权，申通快递作为国内领先的民营快递服务企业，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成长空间。

２０１５

年，申通快递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约

７７１

，

１４４．９５

万元，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达到

７６

，

４８１．７９

万元，具有较强的

盈利能力。未来随着快递行业的持续快速发展，申通快递盈利能力和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发展潜力巨大。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规模、股东权益规模将得到大幅提高，财务状况得到优化，竞争能力得到提高。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通过本次交易的实施，上市公司将置出当前经济形势下盈利能力较弱，发展空间有限的水暖器材（阀门、管件等产品）的研发、制

造、销售与服务业务，同时置入盈利能力较强，市场快速增长，发展前景广阔的快递服务业务，从而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改

善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

本次交易完成后，申通快递可实现与

Ａ

股资本市场的对接，进一步推动申通快递的业务发展，并有助于提升申通快递的综合实力

和行业地位。借助资本市场平台，申通快递将拓宽融资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为后续的发展提供推动力，同时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

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本次交易方案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三部分：

１

、重大资产出售；

２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３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方

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重大资产出售

上市公司拟将向

Ｕｌｔｒａ

出售上市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拥有的全部资产、负债；

Ｕｌｔｒａ

以现金方式收购。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置出资产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６

】第

００７１

号），截至评估基准

日，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７２

，

９３５．３９

万元。根据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上市

公司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３

，

１７７．６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１０

元（含税），共计

３３１．７８

万元。经上市公司

与拟置出资产交易对方协商确定，参考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值及上市公司分红情况，本次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作价为

７２

，

６０３．６１

万元。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向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申通快递

１００％

股权。

根据万隆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万隆评报字（

２０１６

）第

１２２８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申通快递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１

，

６９１

，

２１６．８８

万元。以该评估值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申通快递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股份支付金额为

１

，

４９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现金支付金额为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采用定价基准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发行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９０％

，即

１６．４４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确定为

１６．４４

元

／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艾迪西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根据艾迪西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以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３

，

１７７．６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１０

元（含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６．４３

元

／

股。最终发行价

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上市公司与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补

充协议》，申通快递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上市公司支付对价具体内容及发行股份数量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发行股份数（万股） 股份支付金额 现金支付金额 支付对价合计

１

德殷控股

８２

，

２８８．４９６６ １

，

３５２

，

０００．００ － １

，

３５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陈德军

４

，

３４２．４２２３ ７１

，

３４６．００ １０３

，

４００．００ １７４

，

７４６．００

３

陈小英

４

，

０５６．８４７２ ６６

，

６５４．００ ９６

，

６００．００ １６３

，

２５４．００

合计

９０

，

６８７．７６６１ １

，

４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艾迪西出现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拟向谢勇、磐石熠隆、艾缤投资、太和投资、旗铭投资、青马

１

号资管计划、上银资管计划、平安置业、天阔投资

９

名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不超过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配套资金，且不超过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交易价格的

１００％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将优先用于支付艾迪西拟购买申通快递

１００％

股权的现金对价，剩余部

分将用于申通快递“中转仓配一体化项目”、“运输车辆购置项目”、“技改及设备购置项目”及“信息一体化平台项目”等项目建设。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应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６．４４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

票发行价格确定为

１６．４４

元

／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艾迪西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根据艾迪西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以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３

，

１７７．６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１０

元（含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６．４３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

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根据上市公司与谢勇等

９

名特定对象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及《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

２９２

，

１４８

，

５０５

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艾迪西出现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申通快递将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资金需求轻重缓急等情况，以自筹资金支付项目所需款项，并在募

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数额低于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资额，则募集资金将

依照募投项目顺序依次投入实施，不足部分由上市公司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四、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

申通快递控股股东德殷控股及实际控制人陈德军、陈小英承诺：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

２０１６

年期间完成，申通快递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为

１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二）业绩承诺的具体依据和合理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国内快递市场政策法规日益完善、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及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网络零售

快速发展以及消费者消费习惯转变、快递行业技术不断进步等诸多因素的驱动下，国内快递行业近年来发展迅猛。根据国家邮政局

发展研究中心和德勤发布的《中国快递行业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

》，我国快递行业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行业规模分别为

２

，

０４５

亿元、

２

，

７６９．６０

亿元，

２０１５

年较

２０１４

年增长

３５．４１％

，预计

２０１６

年我国快递行业规模将达到

３

，

５３０

亿元，较

２０１５

年增长

２７％

，在国内宏观经济增长、中西部开发、

电子商务持续发展等因素推动下，未来中国快递市场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申通快递作为我国快递行业的一线企业，品牌网络已建成

８２

个陆地转运中心、

６６

个航空转运中心，但因近年来业务量爆发式增长

以及客户对快递时效的要求越来越高，部分现有转运中心场地面积及操作设备已不能匹配申通快递业务需要，严重限制了现有业务

增长，导致申通快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业务增长率低于行业增长率。本次交易完成后，申通快递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和行业地位，从而推动业务的快速发展；借助资本市场平台，申通快递将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公司运营效率，控制

并减少成本支出，从而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据此，预计申通快递在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基于对申通快递的运营情况及我国快递行业快速发展的良好前景，上述业绩承诺的具体依据和合理性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申通快递行业影响力将大幅提高，相对于同行业公司的竞争力将不断提升，申通快递的业务规模将持续增长。

根据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和德勤发布的《中国快递行业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

》及国家邮政局最新发布数据，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快递行业

规模复合平均增长率为

３８．５９％

，国内快递行业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未来我国快递行业仍将持续快速增长。申通快递作为行业内领先

的快递企业，拥有覆盖全国的快递网络、丰富的快递行业经营管理经验、强大的信息系统平台、完善的加盟商业务管理控制体系、经验

丰富的管理团队以及良好的品牌声誉，未来将充分把握市场机遇。申通快递

２０１５

年快件递送量

２５．６８

亿件，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快件递送量复

合增长率为

３１．９９％

，综合考虑行业发展速度及申通快递自身经营情况，预计申通快递

２０１６

年快件递送量将较

２０１５

年增加不低于

３０％

，

将促进业务规模及营业收入快速增长。

未来申通快递业务规模持续增长将有利于规模经济效益的进一步体现， 综合运营成本水平将进一步降低， 有利于提高利润水

平。与此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申通快递将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和控制制度，并结合其自身业务情况加强成本控制，在转运中

心推进实施“标准成本管理”制度，降低单位分拣操作成本，同时，申通快递将提高电子面单的使用率，从而使得单位运营成本进一步

下降。

综上，结合申通快递自身的运营情况及我国快递行业快速发展的良好前景，公司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的承诺业绩具有合理性。

（三）业绩承诺补偿

申通快递控股股东德殷控股、实际控制人陈德军、陈小英将根据重组相关法规之要求以本次交易中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及

现金对价作为业绩补偿承诺，具体补偿金额及方式如下：

１

、补偿条件

交易各方同意，股份交割日后，艾迪西和申通快递应在承诺期内各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如申通快递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应在承诺期内各年度上市公司审计

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艾迪西支付补偿。

２

、补偿金额及计算方式

当约定的补偿责任发生时，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将以其通过本次发行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现金对价向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具体补偿金额及计算方式如下：

如申通快递任一年度所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约定的截至该年度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则当期应补偿金额

＝

（基准日至当期期

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

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

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

×

本次交易的总对价

－

已补偿金额

净利润数应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３

、补偿方式及实施

（

１

）如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需向艾迪西支付补偿，则先以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

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①

先由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

当期应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的股份价

格；

②

艾迪西在承诺期内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

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

＝

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③

艾迪西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应返还金额

＝

截至补偿前每

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

×

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

④

艾迪西董事会负责办理艾迪西以总价

１．００

元的价格向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定向回购并注销当期应补偿股份的具体手续。

⑤

按照以上方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仍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以现金补偿。徳殷控股有限公司、陈德

军、陈小英需在收到艾迪西要求支付现金补偿的书面通知之后

３０

日内将所需补偿的现金支付至艾迪西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

２

）在承诺期届满后六个月内，艾迪西聘请各方一致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

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目标股权期末减值额

＞

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

＋

承诺期内已补偿现金，则徳殷控

股、陈德军、陈小英应对艾迪西另行补偿。补偿时，先以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

部分以现金补偿。因目标股权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金额

＝

期末减值额

－

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

的补偿额。

（

３

）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计算结果如出现小数的，应舍去取整。

（

４

）徳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向艾迪西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的对价。

五、过渡期间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本次交易各方同意，在过渡期内，拟置出资产的收益或亏损均由承接主体享有或承担；拟置

入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盈利归上市公司享有，拟置入资产在过渡期的期间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拟置入资产

全体股东承担。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德殷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陈德军、陈小英将成为上市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根据《重组管

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配套融资认购对象艾缤投资、旗铭投资均为上市公司目前实际控制人郑永刚控制的企业，因此，艾缤投资、旗铭投资认购本

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配套融资认购对象上银资管计划的认购人包含申通快递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因此上银资管计划认购本

次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涉及收购申通快递关联方桐庐安顺部分车辆，因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构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交易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３３

，

１７７．６０

万股，泓石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郑永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假设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拟发行约

１１９

，

９０２．６１６６

万股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德殷控股将持有上市公司约

８２

，

２８８．４９６６

万股股份，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约

９０

，

６８７．７６６１

万股股份，占比约

５９．２４％

，德殷控股将成为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陈德军、陈小英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本总额及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

比例

１

德殷控股

－ － ８２

，

２８８．４９６６ ５３．７６％

２

陈德军

－ － ４

，

３４２．４２２３ ２．８４％

３

陈小英

－ － ４

，

０５６．８４７２ ２．６５％

小计

－ － ９０

，

６８７．７６６１ ５９．２４％

４

泓石投资

８

，

９５０．００００ ２６．９８％ ８

，

９５０．００００ ５．８５％

５

艾缤投资

－ － ３

，

８７１．６９８１ ２．５３％

６

旗铭投资

－ － ３

，

０６６．８２８９ ２．００％

小计

－ － １５

，

８８８．５２７０ １０．３８％

７

谢勇

－ － ４

，

４４３．０９１９ ２．９０％

８

太和投资

－ － ３

，

８３４．４４９１ ２．５０％

小计

－ － ８

，

２７７．５４１０ ５．４１％

９

达孜县欣新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４９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５％ ５

，

４９０．００００ ３．５９％

１０

杜佳林

２

，

４６９．９９７４ ７．４４％ ２

，

４６９．９９７４ １．６１％

１１

磐石熠隆

－ － ３

，

９５６．１７７７ ２．５８％

１２

青马

１

号资管计划

－ － ３

，

０４３．２１３６ １．９９％

１３

上银资管计划

－ － ３

，

０４３．２１３６ １．９９％

１４

平安置业

－ － ２

，

１３０．２４９５ １．３９％

１５

天阔投资

－ － １

，

８２５．９２８１ １．１９％

１６

其他股东

１６

，

２６７．６０２６ ４９．０３％ １６

，

２６７．６０２６ １０．６３％

－

合计

３３

，

１７７．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３

，

０８０．２１６６ １００．００％

八、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

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末资产总额

１５７

，

０３６．２４

万元的比

例为

１

，

０７６．１８％

，超过

５０％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的净资产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

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末净资产额

７２

，

８０５．２５

万元的比

例为

２

，

３２１．２６％

，超过

５０％

，且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因此本次交易在净资产方面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本次交易中， 拟置入资产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７７１

，

１４４．９５

万元， 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４４

，

６６３．９９

万元的比例为

５３３．０６％

，超过

５０％

，因此本次交易在营业收入方面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出售所拥有的全部资产、负债，拟置出资产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末资产总额

１５７

，

０３６．２４

万元的比例低于

５０％

。

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的净资产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末净资产额

７２

，

８０５．２５

万元的比例不低于

５０％

，且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因此本次交易在净资产方面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的

２０１５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１４４

，

６６３．９９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４４

，

６６３．９９

万元的比例为

１００％

，

超过

５０％

，因此本次交易在营业收入方面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二）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

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末资产总额

１５７

，

０３６．２４

万元的比

例为

１

，

０７６．１８％

，超过

１０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陈德军、陈小英。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九、本次交易中不确认商誉的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向陈德军、陈小英及其控制的德殷控股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申通快递

１００％

股权，同时陈德军、陈小

英将取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因此本次重组法律意义上的收购方（上市公司）将成为会计上的被收购方，本次重组法律意义上的被收

购方（申通快递）将成为会计上的收购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重组构成反向购买。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将全部

资产及负债出售，交易发生时，上市公司不构成业务。根据财政部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发布的《关于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行间接

上市会计处理的复函》（财会便〔

２００９

〕

１７

号）的规定，本次交易行为系不构成业务的反向收购。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

业

２００８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

２００８

〕

６０

号）的规定，本次交易按照权益性交易的原则进行处理，不确认商誉或当期损益。

十、本次交易决策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申通快递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德殷控股、陈德军、陈小英分别将持有的申通快递

８０％

股权、

１０．３４％

股权、

９．６６％

股权转让给艾迪西。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徳殷控股股东陈德军、陈小英做出股东决定，将徳殷控股持有的申通快递

８０％

股权转让给艾迪西。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Ｕｌｔｒａ

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收购上市公司全部资产、负债相关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预案及相关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程序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满足的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豁免陈德军、陈小英、德殷控股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的义务；

２

、本次交易之拟置出资产的出售尚需取得浙江省商务厅的批复；

３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重组方案能否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以及

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保荐资格

上市公司聘请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华英证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有保荐人资格。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8日


